
	附件2:                 新城区创建“西安市质量强市示范区”工作任务分解表

	创建项目
	创建内容
	创建任务、指标
	完成时间
	责任部门
	备注

	一
	质量发展战略规划明确清晰
	1
	制定并出台落实《西安市质量发展规划》的方案和具体措施
	1.1
	结合本区实际，制定并出台落实《西安市质量发展规划》的方案和具体措施
	2018.09.30
	区发改委、质监新城分局
	　

	
	
	2
	为实施质量发展规划提供组织保障
	2.1
	建立健全质量强区工作领导、质量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或类似工作机制，区主要负责人亲自担任质量强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2018.04.30
	区政府办、质监新城分局
	　
　

	
	
	
	
	2.2
	每年至少召开两次质量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并且区领导出席会议或针对会议研究的质量工作做出指示
	2018.09.30
	
	

	
	
	3
	为实施质量发展规划、创建质量强市提供经费保障
	3.1
	区政府明确每年对贯彻落实国务院《质量发展纲要》、《西安市质量发展规划》和创建质量强市示范区工作提供专项经费，并且经费数额占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比例达到0.03%
	2018.04.30
	区财政局、质监新城分局
	　

	二
	质量文化特色鲜明
	4
	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初步形成区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人关心质量的良好氛围
	4.1
	结合本辖区的特点，充分发挥各类宣传载体的作用，积极宣传“品质西安”的西安质量精神，主动开展各类质量宣传活动
	2018.09.30
	区委宣传部、质监新城分局、
各成员单位
	　

	
	
	5
	积极开展质量教育活动
	5.1
	积极组织本辖区中小学生到其他教育基地参加活动，或开展质量进校园等教育活动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区教育局
	

	
	
	6
	建立起完善的质量诚信体系，质量诚信意识普遍增强
	6.1
	制定质量诚信体系建设的措施，并认真组织实施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工商新城分局、
环保新城分局、区住建局、区经贸局、区食品药监局、区文物旅游局

	　

	
	
	
	
	6.2
	建立质量失信惩戒制度，将严重违法违规企业纳入“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布
	
	
	

	
	
	
	
	6.3
	建立企业质量信用档案，建档率大于80%，并实现各部门间的信息共享
	
	
	

	二
	质量文化特色鲜明
	6
	建立起完善的质量诚信体系，质量诚信意识普遍增强
	6.4
	预包装产品建立以物品编码等为溯源手段的产品质量信用信息平台，建档率大于80%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工商新城分局、
环保新城分局、区住建局、区经贸局、区食品药监局、区文物旅游局

	

	
	
	
	
	6.5
	对企业实施质量信用分级分类管理
	
	
	

	
	
	7
	广泛开展质量兴企活动，落实质量主体责任
	7.1
	辖区企业开展质量兴企活动有方案、有措施、有效果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
区经贸局
区食品药监局
	

	
	
	
	
	7.2
	拥有10个以上开展质量兴企活动示范企业
	
	
	

	
	
	8
	推动广大企业普遍开展质量攻关、质量改进、质量风险分析等活动
	8.1
	区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对企业推动卓越绩效管理活动活动进行指导、提出要求、组织经验交流或对开展好的企业进行表彰表扬
	2018.09.30
	区发改委、
质监新城分局、
区经贸局
	其他部门可按此要求在本行业开展

	
	
	
	
	8.2
	区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采取措施推动企业采用先进质量管理方法，开展质量攻关、改进，传播先进质量管理理念
	
	
	

	
	
	
	
	8.3
	指导企业积极开展群众性的质量管理小组（QC小组）活动且成果明显
	
	
	

	
	
	9
	辖区企业实施企业岗位质量规范和质量考核制度
	9.1
	在辖区企业中推行首席质量官制度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
区经贸局
	

	
	
	
	
	9.2
	推动辖区企业建立质量关键岗位考核机制
	
	
	

	
	
	
	
	9.3
	推动在辖区企业建立质量安全一票否决机制
	
	
	

	
	
	10
	重视质量舆论宣传，组织开展“质量月”活动
	10.1
	区质强办发文，对质量月活动进行部署和动员
	2018.09.30
	各成员单位
	

	
	
	
	
	10.2
	质量月期间区政府领导出席或参与2项质量月重点活动
	2018.09.30
	
	

	
	
	
	
	10.3
	市民广泛参与质量月等活动，各项活动得到及时宣传报道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区委宣传部、
区文物旅游局、各成员单位
	

	三
	质量保障基础有力
	11
	实施标准化发展战略，完善标准化管理体制机制
	11.1
	建立标准化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2018.09.30
	区发改委、区科技局、质监新城分局等
	　

	
	
	
	
	11.2
	全区基本消灭无标生产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
	　

	
	
	
	
	11.3
	大力推动服务标准化，在辖区主要服务行业树立标准化标杆示范企业1家以上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
区经贸局、
区科技局等
	其他部门可按此要求在本行业开展

	
	
	12
	强化计量基础支撑作，建立健全量值传递和溯源体系
	12.1
	计量体系基本满足我区发展需求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
	　

	
	
	
	
	12.2
	支持重点计量实验室建设
	
	
	

	
	
	
	
	12.3
	区支持能源计量能力建设，建立起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数据在线采集、实时检测平台
	
	
	

	
	
	13
	加强认证认可工作，完善认证认可体系
	13.1
	积极在企业推行质量、环境、职业健康、社会管理、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推行管理体系认证

	2018.09.30
	质监分新城局、环保新城分局、
区卫计局、区城市管理局
	　

	
	
	
	
	13.2
	在辖区骨干企业中大力推进食品安全领域良好农业规范(GA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等认证工作
	2018.09.30
	区食品药监局
	其他部门可按此要求在本行业开展

	
	
	
	
	13.3
	参与国际互认，服务外经贸发展
	2018.09.30
	区经贸局
	　

	
	
	
	
	13.4
	探索在交通运输业、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旅游业、体育产业推行服务质量管理认证
	2018.09.30
	区发改委、区交通运输局、区经贸局、区文体局、区文物旅游局
	

	四
	质量工作组织坚强
有力
	14
	城市政府成立专门的质量强区工作领导机构
	14.1
	成立了专门的质量强区工作领导机构，机构由区长负责，且定期召集和出席会议
	2018.09.30
	区政府办、质监新城分局
	　

	
	
	15
	区县政府组织召开创建质量强市示范区动员大会
	15.1
	区县政府专门组织召开争创质量强市示范区县动员部署大会
	2018.04.30
	区政府办、质监新城分局
	　

	
	
	
	
	15.2
	制定并下发文件对创建质量强市示范区县做出动员部署
	
	
	

	
	
	16
	将质量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考评和领导干部绩效考核
	16.1
	将质量工作纳入政府年度目标考评体系，绩效考核作为区县、乡镇（街办）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内容
	2018.04.30
	区政府办、质监新城分局
	

	
	
	17
	区县政府建立质量奖励制度并组织实施
	17.1
	建立区县政府质量奖励制度，并以政府名义组织实施3年以上
	2018.04.30
	区政府办、质监新城分局
	

	
	
	18
	建立起以预防为主的质量安全风险防控和管理体系
	18.1
	建立了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报告制度
	2018.09.30
	质监分新城局、区住建局、区安监局、区食品药监局、区经贸局
	其他部门可按此要求在本行业开展

	
	
	
	
	18.2
	制定了质量安全风险应急预案和预警机制
	
	
	

	
	
	
	
	18.3
	建立了质量安全风险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19
	依法严厉打击质量违法行为，建立起执法联动机制
	19.1
	建立打击质量违法行为长效协作机制及对执法机构编制经费的保障措施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公安新城分局、
工商新城分局、环保新城分局、
区住建局、区食品药监局、区财政局
	　

	
	
	
	
	19.2
	建立起质量安全风险排查长效机制及落实措施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公安新城分局、
工商新城分局、环保新城分局、
区住建局、区食品药监局
	　

	
	
	
	
	19.3
	制定区域整治方案，每年定期开展针对重点产品、重点工程、重点行业、重点地区和重点市场的专项执法整治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公安新城分局、
工商新城分局、环保新城分局、
区住建局、区食品药监局、区经贸局、
各街道办事处
	　

	
	
	
	
	19.4
	建立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执法重大信息报告制度及质量安全违法的执法联动机制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公安新城分局、
工商新城分局、环保新城分局、
区住建局、区食品药监局
	

	
	
	20
	定期分析区县质量状况，为经济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20.1
	定期分析区县质量状况，及时向区政府报送质量分析报告，并定期向社会发布分析结果
	2018.09.30
	区发改委、质监新城分局、区住建局、区经贸局、区食品药监局、区统计局
	　

	五
	质量宏观管理成效明显
	21
	拥有一批群众喜爱、市场认可、价值不断提升的知名品牌
	21.1
	 积极组织本辖区企业参加全国、省、市品牌价值评价工作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
	

	
	
	
	
	21.2
	省市名牌产品数量稳步增长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
	

	
	
	
	
	21.3
	拥有驰名、著名商标称号数量居全市各区县前列
	2018.09.30
	工商新城分局
	

	
	
	22
	培育一批质量好、效益佳、市场占有率高、核心竞争力强的优势企业
	22.1
	按照《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国家标准，组织本辖区企业积极申报“中国质量奖”和陕西省、西安市政府质量奖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
	　

	
	
	23
	形成品牌形象突出、质量水平一流的现代产业
	23.1
	积极组织本辖区各类园区申报“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2018.09.30
	区发改委、质监新城分局、
区经贸局、区科技局等
	　

	六
	产品质量显著提升
	24
	产品质量安全指标全面达到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
	24.1
	生产企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达到90%以上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
	　

	
	
	
	
	24.2
	企业生产的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CCC目录内产品认证证书覆盖率达到100%
	
	
	

	
	
	25
	强化工业企业产品质量分类监管
	25.1
	摸清企业底数，工业企业按AA、A、B、C四类全部实行分类监管，建立监管和信誉档案，实行分类监管。企业质量档案建档率达到80%以上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
	

	
	
	26
	食品等重点产品质量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26.1
	重点食品监督抽查合格率达到95%以上
	2018.09.30
	区食品药监局
	　

	
	
	
	
	26.2
	建立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健全日常防控、舆情监测、隐患排查、紧急处置、事故调查、信息发布等制度
	2018.09.30
	区食品药监局
	其他部门可按此要求在本行业开展

	
	
	
	
	26.3
	严厉惩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分子
	2018.09.30
	区食品药监局、公安新城分局
	　

	
	
	
	
	26.4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制，认真按要求开展打击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违法行为
	
	区食品药监局
	

	
	
	27
	特种设备质量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27.1
	建立特种设备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及应急预案且运行良好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
	

	
	
	
	
	27.2
	特种设备万台设备事故死亡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8.09.30
	
	

	
	
	
	
	27.3
	建立特种设备安全状况分析报告制度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特种设备“一岗双责”制度
	2018.09.30
	
	

	七
	工程质量大幅提高
	28
	大中型工程一次验收合格率达到100%
	28.1
	大中型工程一次验收合格率达到100%
	2018.09.30
	区住建局
	　

	
	
	29
	其他工程一次验收合格率达到98%以上
	29.1
	其他工程一次验收合格率达到98%以上
	2018.09.30
	
	

	
	
	30
	建筑工程节能效率和工业化建造比重不断提高
	30.1
	建筑节能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均连续3年不断提高
	2018.09.30
	
	

	
	
	
	
	30.2
	工程项目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规范要求，严格执行节能标准规定，新开工建筑节能标准执行率达到100%
	2018.09.30
	
	

	
	
	31
	有效保证保障房工程建设质量水平
	31.1
	城市新开工保障房受监工程覆盖率（施工许可、报监等开工前手续办理齐全率）达到100%
	2018.09.30
	
	

	
	
	
	
	31.2
	城市保障房工程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达到100%
	2018.09.30
	
	

	
	
	32
	进一步提升房屋住宅居住性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
	32.1
	区县政府鼓励相关企业申请住宅性能认定、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绿色建筑、施工质量安全标准化等，在相关文件体现推进工作
	2018.09.30
	
	

	八
	服务质量满意度不断提高
	33
	建成一批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单位
	33.1
	建成2个市级以上服务业标准化试点
	2018.09.30
	区发改委、质监新城分局、
区经贸局、区文物旅游局
	

	
	
	34
	骨干企业和重点行业的服务质量达到市级先进水平
	34.1
	承办金融、通信、旅游、餐饮、零售等重点服务行业国际性会议，并组织骨干企业和重点项目与世界先进企业进行交流研讨，寻找差距，积极改善
	2018.09.30
	区发改委、区文物旅游局
区经贸局、区科技局等
	

	
	
	
	
	34.2
	成功举办或协办国内、国际大型博览会、展会
	2018.09.30
	
	

	
	
	35
	生产性服务业扶持政策明确，成效显著
	35.1
	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出台专项资金奖励政策或扶持政策，开展了“生产性服务示范区”或开展了“生产服务功能企业”认定等工作
	2018.09.30
	区发改委、区经贸局、区财政局、
区科技局
	

	八
	服务质量满意度不断提高
	36
	生活性服务业培育一批凝聚民族特色的品牌和项目
	36.1
	辖区旅游区、现代服务区中获得“全国知名品牌示范区”称号1个以上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区文物旅游局
区经贸局等
	

	
	
	
	
	36.2
	辖区企业中获得中华老字号和达标百货店称号在3个以上
	2018.09.30
	区经贸局
	

	
	
	
	
	36.3
	服务业企业中获得省市服务业名牌3个以上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
	　

	九
	环境质量不断提升
	37
	加强重点减排工程监管
	37.1
	重点督促辖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进度，推进现有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作
	2018.09.30
	环保新城分局
	

	
	
	
	
	37.2
	加大机动车减排工作力度
	
	
	

	
	
	
	
	37.3
	督促做好防污治霾工作
	
	
	

	
	
	38
	强力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
	38.1
	落实省、市政府渭河污染治理三年行动方案及市政府“十二五”水污染防治方案的要求，督办完成年度重点污染治理项目
	2018.09.30
	环保新城分局
	

	
	
	
	
	38.2
	严格执行西安市渭河水污染防治考核办法调整方案，抓好区县水体断面水质考核工作
	2018.09.30
	
	

	
	
	39
	全面加强综合整治和环境执法
	39.1
	深入开展环保专项行动和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环境综合整治，着重解决一批环境热点难点问题
	2018.09.30
	环保新城分局
	

	
	
	
	
	39.2
	严格环境执法，认真处理环境信访投诉，查处环境违法案件，确保全市环境安全
	
	
	

	十
	质量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40
	形成健全的质量投诉渠道，群众质量投诉能够及时解决
	40.1
	建立了12315、12365、12369、12342等质量投诉信息平台，且质量投诉热线畅通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环保新城分局、工商新城分局、区住建局、
区经贸局、区食品药监局及各成员单位
	

	
	
	41
	建立社会质量监督员制度，有效调解和处理质量纠纷
	41.1
	建立完善的社会质量监督员制度和消费维权渠道，质量监督员职责明确，对质量纠纷问题处理及时有效
	
	
	

	
	
	42
	建立城市居民质量安全多元救济机制（包括召回、三包、侵权赔偿、仲裁等制度）
	42.1
	推动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有利于消费者维权的产品质量安全多元救济机制，探索推动建立完善的产品侵权责任制度，建立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险制度，质量安全事故受害者得到合理、及时的补偿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环保新城分局、工商新城分局、区发改委、区住建局、区经贸局、区文物旅游局、区食品药监局
	

	
	
	
	
	42.2
	探索推动建立企业、行业协会、保险以及评估机构合作降低质量安全风险、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机制
	
	
	

	十一
	质量工作体制机制创新
	43
	在争创质量强市示范区工作中实现制度创新、方法创新、机制创新
	43.1
	宣传质量成果、普及质量知识、加强质量教育、推广质量文化情况
	2018.09.30
	各成员单位
	　

	
	
	
	
	43.2
	动员全社会参与质量发展、推动共同抓质量、推动广大企业重视质量情况
	
	
	

	
	
	
	
	43.3
	贯彻《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活动情况
	
	
	

	
	
	
	
	43.4
	本辖区特色和亮点，在全市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十二
	陈述答辩
	44
	重点考察申报区县开展质量强区、争创质量强市示范区的主要做法、成效、问题和打算
	44.1
	制作PPT，准备陈述答辩材料。
	2018.09.30
	质监新城分局、区发改委、区建住局、区城（棚）改办 、区经贸局、环保新城分局、区食品药监局、工商新城分局、区文物旅游局及相关成员单位
	





